
主动公开

佛山市教育局关于做好 2021 学年

校园保险工作的预通知

各区教育局，市属高校，市直属学校，市属幼儿园：

2018 年我局通过公开招投标方式确定了 2018-2019 学年的

校园保险方案和承保人（延期 1 年至 2020 学年），今年 8 月 31

日，该项目将到期，我局正在立项 2021 年校园保险方案，立项

后将向社会公开招投标。项目计划在往年方案基础上做如下改

进：

一是校责险及附加无过失责任险计划引入预付赔款和事故

抢救费用垫付制度，提升紧急情况下的理赔速度。

二是计划提升校责险保额至 40 万元/人，允许学校使用社会

捐助资金、自有资金等资金购买更高额度的校责险。

三是将学生意外险（学平险）一并纳入招投标，预计将有效

降低意外险保费，市教育局将在确定后统一印制《致家长的一封

信》，由家长自愿选购。

以上为预通知，具体以招投标结果为准。市教育局将在招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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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结果确定后印发正式通知，正式通知印发前，学校暂停校责险

投保和续费工作，并暂停组织家委会统一购买学生意外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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